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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受托管理人制度？ 

  答：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制度是公司债券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债券发行

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并订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受托管

理人在债券存续期限内，按照规定或协议的约定代表债券持有人主张权利，维

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受托管理人由债券发行的承销机构或其他经证监会认可

的机构担任，并且还应该是中国证券业协会的会员。 

  二、受托管理人的职责主要是什么？ 

  答：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1.持续关注发行人和保证人的资信情况、担保物状况、增信措施及偿债保

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时，召集债券持

有人会议； 

  2.在债券存续期内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3.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调查和持续关注，并

至少每年向市场公告一次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4.在债券存续期内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并可以依法申请法

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6.在债券存续期内勤勉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 

  7.发行人为债券设定担保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可以约定担保财产为信托

财产，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发行前或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时间内取得担

保的权利证明或其他有关文件，并在担保期间妥善保管； 

  8.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可以接受全部或部分债券持有人的委托，以自

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民事诉讼、参与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

行职责。 

  三、投资者如何通过受托管理人行使债权人权利？ 

  答：基于受托管理人制度，投资者可以及时通过受托管理人信息披露、召

集的债券持有人会议等途径获悉发行人及债券相关要素在存续期内的变化情况，

理性分析投资风险。同时，为提高集体行使权利的效率，投资者宜积极支持受

托管理人履职，为其组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与发行人谈判协商、采取诉讼



于段等给予支持和合理的授权。 

  四、在什么情况下，债券持有人可以要求更换受托管理人？ 

  答：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公司债券持有

人会议，履行变更受托管理人的程序： 

  1.受托管理人未能持续履行相关规定或受托协议约定的受托管理人职责； 

  2.受托管理人停业、解散、破产或依法被撤销； 

  3.受托管理人提出书面辞职； 

  4.受托管理人不再符合受托管理人资格的其他情形。 

  在受托管理人应当召集而未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时，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期

债券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自行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